
 

 

 

贵州省满帮公益基金会文件 
 

 
满帮公益制度〔2023〕027号 

 

 

办事机构及各岗位工作职责细则 

贵州省满帮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2023 年 4月 28日 





- 1 -  

第一条  为明确贵州省满帮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岗位职责分配，加强人员管理和工作划分，落实岗位责任归属，

合理开发资源，提高队伍人员整体素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

政策文件的规定，和本基金会章程，结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制

定本细则。 

岗位职责架构图 

第二条 基金会秘书处正副秘书长工作职责 

本基金会秘书长在理事长领导下开展工作。 

（一）秘书长工作职责 

1. 主持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 

理事长（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

秘书处

（秘书长、副秘书长）

财务部

会计

出纳

项目部

项目主管

工作人员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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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拟订基金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报理事会审批； 

3. 拟订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4. 协调各机构开展工作； 

5. 组织实施基金会年度公益活动计划； 

6. 提议聘任或解聘副秘书长以及财务负责人，报理

事会决定； 

7. 提议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报理事会决

定； 

8. 决定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 

9. 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二）副秘书长职责 

1. 负责基金会后勤事务的管理，并协调基金会各部

门的有效运行； 

2. 协助理事长或秘书长做好总规划，为领导提供有

效的意见或建议； 

3. 负责落实基金会工作的政策方针，协助秘书长主

持基金会日常工作，拟定、组织、实施各类工作

计划； 

4. 负责协调基金会与各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合作

单位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5. 规划、指导、协调部门人员的工作，使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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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运行； 

6. 负责策划、组织会议活动，配合媒体宣传； 

7. 负责基金会人力资源的规划，并进行人员招聘、

面试、培训、考核等工作。 

第三条 基金会各部门工作职责 

基金会秘书处下设两个部门，分别为财务部、项目部。 

（一）财务岗位职责 

本基金会财务人员由一名会计和一名出纳构成，可兼

职，但出纳人员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费用、

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凡涉及款项的财务收付、结算和

登记等任何一项工作时，须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工办理。 

（二）会计岗位职责 

1. 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有关财务准则，严格按照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结合基金会核算

的特点进行核算； 

2. 对机构所发生的所有经济事项进行会计核算，每

月对应收、应付等往来帐进行清算和催收； 

3. 审核所有费用/支出单据，确保费用/支出发生的

合理性、合规性； 

4. 编制记账凭证并登记账薄，做到账实相符、账账

相符、账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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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时编制会计报表并及时进行税务申报； 

6. 根据捐赠人的要求编制相应的财务报表； 

7. 根据理事会的要求，向理事会做出财务报告并汇

报相关事宜； 

8. 负责会计档案及资料的装订及保管； 

9. 负责项目票据审核，负责项目中期报告和项目清

算中的财务情况部分填写； 

10.负责帐务年检及免税认定相关事宜。 

（三）出纳岗位职责 

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保管，银行帐户的维护管理，

收款收据、空白银行票据的保管与开具； 

2. 根据报销及支出流程，结合资金审批权限办理现

金及银行帐户的收付业务，确保货币资金的安全

完整。 

3. 及时登记现金/银行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帐实

相符；每月末对于银行未达帐项应编制银行余额

调节表； 

4. 每月定期与会计进行对账，配合会计进行每月货

币现金监盘，以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5. 如出纳同时经手零星现金收入（退款、小额验资

等），必须向付款人开出三联收据，会计对收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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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进行核对，经其签字认可后计入现金账。 

（四）项目岗位职责 

1. 负责项目的管理、实施、监测、评估，保证项目

目标的实现。 

2. 负责新项目立项接洽，资料提供、基础问题解答。 

3. 负责对项目预算决算的合理性、费用单据的完整

性、合规性进行审核，保证项目支出规范，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4. 负责项目各阶段工作总结、项目报告、简报的整

理，报送相关方。 

5. 有效获取和整合社会资源，与项目各相关利益方

保持良好的沟通，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6. 协助秘书处进行相关领域新项目的需求调研、评

估、设计和开发。   

7. 根据部门统筹，配合秘书长工作，达成年度既定

目标。   

8. 项目主管负责项目资料和会计档案的保管。 

9. 执行领导安排的其他各类事项。 

第四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本细则由基金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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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本细则自基金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